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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一本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成（第10版）》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
案（四）》在内所有刑事立法文件、1997年3月14日至2003年6月30日期间的一切有效
司法解释及解释性文件，而且包含大量此前的可参照执行的刑法司法解释。必须要交代
的是，《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
决定》没有设立新的罪刑条款，仅为提示性规定，故《刑法一本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总成（第10版）》对此只收录部分内容。此外，有些司法解释，如1997年12月3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发布（关于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中若干数额、数量标
准的规定（试行））的通知》，已经被2002年2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部分
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明文废止，故《刑法一本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成
（第10版）》没有收录。

前言/序言

2013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废止1997年7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发
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批）的决定》。该《决定》共废止了199
7年7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20多个原本有效的刑事司法解释（含解释性文件）。
本次修订除全面反映相关司法解释的废止情况外，还增补了本书第9版以来到2013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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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0日之前的所有刑事司法解释。为控制修订后的篇幅，本书删除了第2-9版的前言。

1997年，有位女硕士向时在中南政法学院任教的张明楷教授请教学习刑法学的方法。
张明楷教授答日“把刑法典看上一百遍”。闻之此事，编者感觉不可思议，刑法典有什
么好阅读的呢？遥想编者做学生之时，几乎没有（刑法）老师要求学生上课时必须携带
（刑）法典。在课堂上，老师以自己心目中的法律为前提界定基本概念，讲述应有特征
，阐释制度由来，分析实务案例，乃至痛批现行法律，大谈立法完善。学生密密麻麻记
下笔记，以为老师讲的就是实定法本身。编者大二到大三学习刑法一整年，都不曾翻阅
过1979年刑法典。在（刑）法学主要是（刑事）立法学而不是（刑法）解释学的背景
之下，包括编者在内，很少有人能够真正领悟阅读（刑）法典的重要性。

编者很快发现，不重视刑法规定，或者说不以刑法规定为前提，学习、研究刑法将会产
生很多偏差，会导致很多想当然的结论。例如，有人主张，“保护伞”是构成黑社会性
质的组织的必备要件。再如，有人认为，既然贿赂犯罪的对象是贿赂，性贿赂也是贿赂
，所以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贿赂的，应当构成受贿罪。又如，有人认为，破坏村委会选
举的，属于破坏选举行为，所以应当构成破坏选举罪。这些观点或许在刑事立法学上有
其意义，但是，只要翻阅刑法典相关规定，立刻就会发现这些观点不能成立，或者说，
所讨论的这些问题根本就是解释学上的伪问题。关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特征，刑法第
294条有着明确的描述，“保护伞”不是成立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法定必备要件。刑法
典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具体犯罪的对象是“财物”而不是“贿赂”，单纯的性贿赂不属
于“财物”的范畴，故单纯的性贿赂不符合贿赂犯罪的犯罪构成。村委会选举不属于选
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故破坏村委会选举的，不能构成破
坏选举罪。上述观点都是不查阅刑法规定、随便拍脑袋的恶果。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无视刑法典规定、想当然进行刑法学研究的现象，至今仍然存在。
例如，有人研究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到底是何含义，有人在研究商业贿赂
罪的犯罪构成。然而，就解释学而言，研究这些问题毫无意义。利用“影响力”不是构
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法定要件，因为查阅刑法第388条之一，立法机关并未使用“影
响力”的文言，“影响力”是司法机关归纳刑法第388条之一的罪名所采用的术语。只
要将刑法第388条之一的规定研究透彻了，什么是“影响力”的问题也就不言自明了。
离开刑法规定，对罪名中的某一术语展开研究，不但无助于揭示相关犯罪的犯罪构成，
而且有可能导致问题复杂化。同样，我国刑法典中并不存在“商业贿赂罪”这样一个罪
名，而只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具体犯罪，或者说商业贿赂罪仅是司法机关对非国
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8个罪名的类罪归纳而已。就刑法解释学而言，研究刑法典中并不
存在的类罪名的犯罪构成，是一种才智、精力的浪费。

在法治社会，决定被告人命运的是而且只能是刑法典的规定。为了不断提醒学生阅读刑
法典的重要性，同时，司法解释日益庞杂，为了在学术上维护刑法典的稳定性与主导地
位（参见第一版前言），2003年，编者决定编写《刑法一本通》。缺乏法律解释能力
的法科学生，未来难以成为高素质的司法人员。要求学生重视解释对象（法律规定）是
什么，告知学生问题所在，然后向学生展示解释技巧与解释结论，这样才有可能培养出
具有一流解释能力的学生。在此意义上，编者希望，无论是刑法学还是其他部门法学，
都应以法条为中心进行课堂教学。这一希望是编者不遗余力编写本书的动力所在。本书
已经出版10版，在此交代编写本书的动因，以示纪念。

作者介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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